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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指导
思想

总体要求



细颗粒物（PM2.5）浓度
控制在40微克/立方米以
内

工作
目标

总体要求



二、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

加强河湖水生态保护，实施水生态调查评估与保护修复。按照

省部署，划定河湖生态缓冲带，严格生态缓冲带监管和岸线管控。

推动云蒙湖、许家崖水库申报国家“美丽河湖”。（市生态环境

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优化重点水域禁捕、限捕区域，在沂河持续开展“放鱼养水”等

增殖放流活动。

组织开展河湖
生态保护治理行动



主要任务
加强生态
流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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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底，



主要任务
巩固提升河湖水质
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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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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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开展地下水污染
防治

以“两场两区”为重点开展地下

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推进地下水

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

推进化工园区地下水详细调查。

（市生态环境局）



主要任务
严格环境
风险防控

按照省部署，在环境高风险
领域依法建立实施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市生
态环境局牵头，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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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二）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1.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推进“三线一单”更

新调整和应用。

严格规划环评审查、节能审查、取水
许可审批和项目环评准入，按要求实
施“五个减量或等量替代”，严
控严管新增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
高耗水企业。

严 格 落 实 “ 三 个 坚
决”，依法依规推动低

效落后产能退出。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新建、扩建化
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水利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主要任务

2.深入开展清洁生产和低碳试点。

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和评价认证，完成沂

南县屠宰行业产业集群

整体清洁生产审核试点。

大力支持山东蒙阴经

济开发区创建省级生态

工业园区，推动其它产

业园区创建省级生态工

业园区，将生态工业园

区建设作为园区发展考

核的重要内容。

支持开展近零碳县区、

社区和园区试点示范建

设，探索近零碳发展模

式。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市发展改革委参与）

（二）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主要任务

（二）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主要任务

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和“清废行动”。

补齐氰化尾渣、铝灰、工业废盐等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短板。

0 1

健全县域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在莒南县
新增建设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提高医废处置
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委
参与）

0 2

4、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二）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主要任务

5、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到2025年，再生水利用率

力争达到55%。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水利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再生水

循环利用试点工作，将再生

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推

动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按规

定使用再生水，生态补水、

景观环境和市政杂用等优先

使用再生水。

（二）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主要任务

（三）系统推进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

1.推进臭氧污染协同防控。

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为重点，

加强VOCs全流程治理。

以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以及工业锅炉、炉窑为重点，加快
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降低NOx排放量，遏制臭氧污
染上升趋势。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参与）



主要任务

2.强化移动源污染管控。

加快建设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公转铁”“公转水”，

深入实施多式联运，推进柴油货车新能源化。

全面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
运输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系统推进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



主要任务

（四）全面实施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行动

1.推进城镇污水管网补短板。

进城区河流沿线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加强管网清疏管养，
进一步提高污水收集效能。对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100毫
克/升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实施片区管网系统化整治。

到2025年，城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70%以上，县
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到75%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主要任务

（四）全面实施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行动

2.加强污水污泥处理处置。

推进污水处理厂差别化精准提标，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厂
出水水质应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全面推进污泥处置设施建

设，到2025年，60%城市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城市

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5%以上。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主要任务

（四）全面实施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行动

3.综合整治城市黑臭水体。

组织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落实维护单位、

经费、制度和责任人，建立防止返黑返臭长效机制。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全面排查县级建成区水体，对发现的黑臭水体实行

“一河一策”整治、动态清零。



主要任务

（五）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行动

1.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合理调整施肥结构。

对10万亩及以上灌区灌溉用水开展水质监测。

开展地膜残留监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理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主要任务

（五）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行动

2.强化养殖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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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五）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行动

3.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立并动态调整农村黑
臭水体监管清单。（市生
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水利局、市农
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深入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

动，建设清洁宜居美丽乡村。 鼓励整县制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到 2 0 2 5 年，完成
55%以上行政村生活污水治
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

运、处置设施和模式，推动
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县
区推动农村厕所、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设备和村庄保
洁等一体化运行管护、积极
推动农村改厕后续管护整县
制市场化运营管理工作。



主要任务

（五）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行动

4.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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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六）组织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行动

1.强化综合治理修复。

01 02 03

加强历史遗留
废旧矿山治理。

严厉打击非法
开矿采石、挖
砂取土等破坏
生态行为。

开 展 生 态 预
警监测。

04

加强气候变化对生态环
境影响评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
局、市气象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主要任务

（六）组织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行动

2.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深入落实山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强

化自然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区、特色植被保育区建

设，建立外来物种监测预警防控体系，实施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程。

（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主要任务

（六）组织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行动

3.强化尾矿库污染治理。

定期组织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

严格尾矿库环境准入。

建立尾矿库环境监管清单，实施分级分类环境监管。

完善尾矿库尾水回用系统，提升改造渗滤液收集设施和废水处理设施，建设排放管
线防渗漏设施，做好防扬散措施。

稳妥推进尾矿综合利用，鼓励企业通过综合利用减少尾矿堆存量。

推进尾矿库所属企业开展尾矿库污染状况监测，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
环境应急设施和物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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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完善尾矿库下游区域环境风险防控工程设施。（市生态环境局）7



三、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将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
有关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
各县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
和 协 同 配 合 ， 各县区 要 细 化
分解目标任务，健全工作推进
机制，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直有
关部门、单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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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二）完善政策支撑。

开展科技创新行动，支持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等重点技术研发和集成示范，建设
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推进“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等科技
帮扶行动。

开展科技创新行动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健全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
持续做好碳金融重点项目库建设，拓宽
绿色企业融资渠道。

深入实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开展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临

沂市中心支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保障措施

（三）严格监督管理。

按照省级工作计划，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已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重要内容。
落实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制度，实现“绿盾”自
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常态化。
建立生态环境重大案件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线索移送制度。
强化固定污染源“一证式”执法监管。
扎实开展禁渔管理专项执法行动。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参与）


